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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科专函〔2020〕11号

关于做好2020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各有关高校，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关于征集2020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以下简称外专项目）的通知要求，现就做好我省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重点支持在开展前沿领域研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端外国专家。着力聚焦“高精尖缺”引才重点。坚持绩效导向,科学评价项目成果。

二、项目类别

2020年度国家外专项目分为人才类项目和平台类项目。此次只申报人才类项目，平台类项目申报另行通知。人才类项目包括“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外国专家项目”和“外国青年人才计划”。

三、申报要求

(一)本次项目申报须在线填写申报材料,经各外专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通过“外国专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ceps.safea.gov.cn）上报。

(二)各项目的具体申报条件和流程详见科技部外专项目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请各单位登录“外国专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在系统首页查看通知及指南原文件。新单位须在线注册通过审核后登录查看。

(三)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17时,请各申报单位按时完成网上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四、其它事项

(一)已立项且在支持期内的“国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须提交2019年项目执行情况总结,并提出2020年工作计划和相关经费申请。

(二)各归口管理部门要对2019年外专项目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对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推荐典型成果案例,并对更好组织实施外专项目提出意见建议。
(三)请各单位于1月31日17时前通过系统提交工作总结材料。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1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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